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评审专家推荐要求

一、推荐单位基本要求

各在京三级医疗机构、高等医学院校、科研院所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医疗卫生领域单位。

二、专业领域要求

专业主要包括：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、护理、检验、药剂、放射、病理、流行病学、医学伦理学和管理等方面。
方法学评价专家应为符合基本条件且全职从事医学统计、流行病学或相关领域专家。
三、推荐专家人选基本条件

1. 工作责任心强，作风正派，坚持原则，办事公正；

2. 具备大学本科以上（含大学本科）学历；
3.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4. 具有本专业领域评审丰富经验；
5. 身体健康，原则上在65周岁以下；
6. 本人自愿、单位同意参加评审专家组的各项工作。 
